
新竹市東區新竹國小課表編排辦法              103 年 5月 

(一)專業授課原則： 

  1.排課應專才專用，充分顧及教師專長。  

  2.避免為配課而配課、為合科而合科，例如：為配課忽略教師專長影響學生受教權益。   

(二)現況需求原則： 

配合現有師資結構，考量學校現況、領域學習節數、教師負擔、學生與家長需求、縣市政府教師

授課節數規定規劃。  

(三)考量各學習領域課程的特性： 

1. 需要較長時間進行討論、實驗或實作之領域學科(如自然及藝術與人文)，以連續二節上課較好。

儘量不要跨越打掃時間。  

2. 體育課較不適合排在接近中午用餐時間，如早上最後一節、及下午第一課。  

3. 同一領域，除連排外，不重複排在同一天上完。 

(四)優先考量學校場地使用狀況： 

1. 礙於專科教室空間不足，先排定專科教室的使用課表(音樂、自然、資訊教室)。  

2. 圖書室的閱讀課每節最多排二個班級,上午的課以低年級優先排定。  

(五)級任教師排課原則： 

1.第一節及最後一節盡量由級任教師任課，方便導師進行生活教育指導。  

2.讓級任老師每天皆有空堂備課，且盡量分布平均。  

(六)科任教師排課原則： 

1.科任教師授課科目單純化，儘量不超過兩、三科為原則。 

   2.專任教師原則上全週課程以平均分配五天排課為原則，不得有全日無課情形。 

(七)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原則： 

  空堂盡量集中，以利兼任行政業務之推展。  

(八)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排課原則： 

1.各年級每週有共同時間，不排科任課，以利各學年舉辦活動。  

2.各年級班上有資源班學生須先排出共同上課時間。（如國語及數學科） 

(九)特殊排課條件： 

1.已申請核准部份辦公時間進修；市府函文指派之每週定期會議或進修； 

2.其它：如需每週定期回診、或治療復健、或照顧家人、或育嬰需求者。若只是每月或每季定期回

診者，必要時以調課處理，請勿申請。 

3.需特殊排課人員，煩請在規定時限內，即每年 5月底前，備齊相關文件，提出申請書（附件一），

送至校長室審查通過後實施。請依限提出申請。 

4.課表排定後，如須調課，應在課表發出一週內向教務處提出申請（附件二），以方便作業。但以不

影響排課原則下，由當事人親向有關教師徵得同意並簽名後方得調課。 

(十)本辦法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新竹市新竹國小 特殊排課申請表       115 學年度 
申請教師姓名：                  

申請原因：□部分辦公進修  □因公 說明（          ）  □其它 說明（            ） 

特殊排課需求：（請加以說明）。 

                                            課表： 

 一 二 三 四 五 

1      

2      

3      

4      

5      

6      

7      

  

相關證明文件：  

 

浮貼處 

 

 

 

 

  課務組：          教務主任：             校長： 

 

115學年度上學期申請期限 115.5月底 

 



附件二   

新竹市新竹國小  課務換班申請表（整學期課務換班） 

 
申請課務換班教師：                              被課務換班教師：  

申請原因： 

 

會議同意後，請申請人自行調整課務，並於三天內繳交浮貼調課班級新舊課表。 

 

 

 

 

 

 

申請課務換班教師：              課務組：            校長： 

被課務換班教師：                教務主任： 

                       

 


